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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刘亚军  

职务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电话 0755-84857655 

传真 0755-84859855 

电子邮箱 liuyajun@topeastic.com 

公司网址 www.topeastic.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七道高新工业村 R2 厂房 2BF 

邮政编号：518057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http://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4,588,777.86 74,666,367.90 26.6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283,020.99 66,455,045.18 5.76% 

营业收入 216,902,154.01 132,217,796.86 64.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7,975.81 2,067,546.48 85.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45,585.01 2,045,175.23 6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5,982.00 -547,940.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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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0% 3.1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60 1.51 5.9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2,274,745 50.62% 366,442 22,641,187 51.4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044,523 11.46% -5,044,523 0 0% 

      董事、监事、高管 3,995,595 9.08% -3,352,786 642,809 1.46% 

      核心员工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1,725,255 49.38% -366,442 21,358,813 48.5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1,466,441 48.79% -2,408,521 19,057,920 43.31% 

      董事、监事、高管 21,622,790 49.14% -19,424,362 2,198,428 5.00% 

      核心员工           

     总股本 44,000,000 - 0 44,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周撼宇 25,409,920 -6,352,000 19,057,920 43.31% 19,057,920 0 

2 深圳市亚

迅资本管

理有限公

司 

2,911,000 11,441,000 14,352,000 32.62% 0 14,352,000 

3 刘亚军 2,825,237 -381,000 2,444,237 5.56% 2,118,928 325,309 

4 王海 850,246 0 850,246 1.93% 0 850,246 

5 刘艳萍 800,000 0 800,000 1.82% 0 800,000 

合计 32,796,403 4,708,000 37,504,403 85.24% 21,176,848 16,327,555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周撼宇先生持有公司 19,057,920 股股份占股本的比例为 43.3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周撼宇，男，196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1年9月至1994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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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职于山西铝厂石灰石矿分厂，任电气助理工程师；1994年10月至1996年6月，就职于深圳市耀峰

电子厂，任电子工程师；1996年6月至1998年11月，通用电子（香港）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任电子工程师；

1998年11月至1999年12月，就职于台湾义隆公司，任销售工程师；2000年1月至2005年8月，就职于北京

正联机电公司，任技术副总经理；2006年3月筹建深圳领耀东方科技有限公司，现任深圳领耀东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担任深圳市领耀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担任深圳市领耀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截至报告期末，周撼宇先生持有公司 19,057,920 股股份占股本的比例为 43.3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周撼宇先生妻子潘琼持有 11,044 股股份，占股本的比例为 0.03%，周撼宇夫妻合计持有公司 19,068,964

股股份，占比为 43.34%，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周撼宇的基本情况详见上述控股股东部分描述。 

潘琼，女，1985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 年 8 月至 2007 年 8

月，就职于深圳耀华实验学校，任班主任；2007 年 8 月至 2010 年 8 月，就职于深圳比亚迪幼儿园，任

班主任；2010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就职于深圳快乐宝贝幼儿园，任班主任；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1

月，任有限公司行政文员自 2013 年 10 月成为公司股东，任股份公司董事；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

担任深圳市领耀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深圳领耀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文员。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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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及 2018 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统称“解释第 9-12 号”)  

-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及相关解读  

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本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的主要影响如下： 

1）解释第 9-12 号  

本公司按照解释第 9-12 号有关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和摊

销方法以及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关联方认定及披露的规定对相关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 

2）财务报表列报  

本集团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及相关解读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  844,055.04 -844,055.04 0.00 

[应收账款] 28,856,791.97 -28,856,791.97 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0.00 29,700,847.01 29,700,847.01 

[应付账款]  7,086,245.65 -7,086,245.65 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0.00 7,086,245.65 7,086,245.65 

合计 36,787,092.66 0.00 36,787,092.66 

2017 年度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合并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2,108,192.72 -6,183,524.58 5,924,668.14 

[研发费用] 0.00 6,183,524.58 6,183,524.58 

合计 12,108,192.72 0.00 12,108,1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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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无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 844,055.04       

应收账款 28,856,791.9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9,700,847.01     

应付账款 7,086,245.6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7,086,245.65     

管理费用 12,108,192.72 5,924,668.14     

研发费用   6,183,524.58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深圳市领耀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